萬   華   社   區   協   力   聯   盟
104年第二次萬華區老人據點服務聯誼會
會議紀錄

1、 會議時間：104年7月9日(星期四) 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保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三、與會單位(人士)：

    保德社區發展協會(保德社協)─黃剛毅理事長、楊美女里長、許麗玉志工、
                                謝惠民志工、吳心婦志工、程春香志工
    臺北市喜樂人生關懷協會(喜樂)─李詠音專員
    環宇基金會萬華據點(環宇)─車岳鴻社工、楊佳倩社工、林依樊實習生、
                              吳佳潔實習生
    立心慈善基金會(立心)─黃素鈴社工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老福科)─曾美齡科員
    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龍山老服)─林蘭因督導
四、會議主題：(一)近期協力工作報告
              (二)討論議題：1.校園餘裕空間之申請使用
                            2.交流會與成果展規劃與分工
              (三)分享與交流時間
              (四)交流會與成果展活動場地勘查─楊聖廟
五、會議主席：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林蘭因督導
    會議記錄：黃素鈴社工
六、會議內容：

(一)介紹與會成員(略)
(二)因場地使用時間變更，臨時改變會議議程先行進行楊聖廟場地勘查。(略)
(三)近期協力工作報告
    1.協力網站首頁可以協助夥伴宣傳活動資訊。
    2.6月協力會議討論「校園餘裕空間申請使用」，會後有E-mail寄給夥伴
      「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附件1)，
      除了讓各單位提出自己的空間使用需求外，會中也提出讓協力的夥伴可
      討論是否要聯合提案，請於等一下的議題討論時間進行討論。
(四)議題討論
    1.校園餘裕空間之申請使用
      ※說明：社福總盟向臺北市政府爭取校園餘裕空間作為社福團體使用，
              因而請夥伴填寫需求書。
      主持人：龍山老服地近龍山國小，已與龍山國小校方聯繫過目前校園內
              無餘裕空間，建議夥伴可以跟自己單位附近的學校聯繫了解校
              園的空間狀況，後續要合作才能較為順利。我們老人服務團體
              可以爭取的是老人健康促進活動的空間。
      保德：目前東園國小才換新校長，也需要時間了解。
    2.據點成果展計畫說明與分工
      (1)計畫說明─(附件2：據點成果展申請計畫書)
          eq \o\ac(○,1)參與單位目前總計有12個，其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老人活動
           據點7個、服務單位5個。
          eq \o\ac(○,2)活動內容與流程
           舞台表演─A.目前由5個單位提供9個表演節目，就節目時間安
                       排可能要再增加節目。
                     B.節目從下午2時開始，活動開幕與致詞安排在下午
                       3時，主要是考量天氣及活動剛開始人潮可能尚未
                       聚集，所以將開幕致詞往後安排。
           園遊會設攤─以「食」、「醫」、「住」、「行」、「育」、「樂」為主題，
                       總計設有16個攤位。據點負責「育」、「樂」主題。
                       每攤位會有1張桌子、2張椅子。
                       ◎附件3：活動場地位置圖
           靜態成果展示─規劃於楊聖廟東廂房室內空間，展示據點活動文
                         宣與據點老人課程作品成果。
          eq \o\ac(○,3)經費預算詳見「附件2：據點成果展申請計畫書/第3頁」
           A.其中佈置費/據點特色海報站板編列經費提供今年新增的4個
             據點(喜樂、環宇、新忠及馬場町)製作。
           B.誤餐費總計300份，提供給工作人員與志工150份；參與表演
             節目的老人150份。
           C.交通費總計10,800元/3輛車，分別於喜樂、新忠與馬場町和
             龍山老服3個集合點出發。
           D.宣導費總計30,000元/文宣品選定為不織布環保袋。
        (2)今日部分服務單位無法參與場勘，因此另約7/15下週三下午場勘。
      3.長者經驗交流會
        (1)計畫說明
            eq \o\ac(○,1)交流會內容：A.專題報告B.據點分享C.服務分享D.交流時間。
            eq \o\ac(○,2)文宣包含採訪與發行據點報預定2,000份。
        (2)討論：分享類型以屬性劃分：社區發展協會的據點服務、宗教團體
                 的據點服務，以及宗教團體進行的老人服務分享。
(五)據點成果展與長者服務經驗交流會計畫已送件，待社會局審核。將擇期舉
    辦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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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團體使用校園餘裕空間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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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管理單位：　　　臺北市○○區○○國民中(小)學　　　　
二、使用規劃
（一）申請緣起
（二）申請單位簡介
（三）使用內容說明
　　（含使用對象說明）
（四）公益性、公共性之用途說明
　　（自行評估是否符合「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指之公益性、公共性之用途）
（五）其他配套措施
　　（含申請單位人員活動、生活作息、出入動線之規劃，以及與校園師生互動或避免干擾之安排、提供管理學校資源互惠等）
三、申請單位聯絡資訊
代表人：
住　址：
申請人：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四、使用空間需求
（一）教室間數：○間
（二）使用範圍：○○樓第○層
（三）使用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四）使用用途及目的：
（五）使用空間需求條件：
	
	申請單位使用空間需求條件

	空間數量
	所需教室間數
	　　　　 間

	配置情形
	所需樓層條件
	

	
	是否需與其他教室（空間）區隔
	第 ○ 層

	物理條件
	是否需獨立出入口
	

	
	是否需無障礙電梯
	

	
	是否需無障礙廁所
	

	
	是否需無障礙坡道
	

	安全原則
	人員活動、生活作息、出入動線之規劃，以及與校園師生互動或避免干擾之安排。
	請於本申請書三、使用規劃（五）其他配套措施中詳述


（六）□有　□無搭設舞臺、帳篷或臨時性建築之情事。
　　　勾選有者，請說明：
（七）使用期間□有　□無對外收費或為營業行為。
申請人核章　　　　　　　　　　　　　　代表人核章
備註：
　　申請書提送學校後，學校將分別就空間數量、配置情形、物理條件及安全原則等各項需求條件，考量與學校現況之符合程度，併同使用規劃內容之完整性進行審核，做成整體評估。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暨社區據點補助辦理區域性據點成果展
補助辦理據點 ■成果展 □創新提案 □據點志工教育訓練及觀摩申請計畫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核准機關、日期、文號
	負責人
	地址
	承辦
人員
	電話

	
	
	職稱
	姓名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北市社七字13029號
	理事長
	楊美女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里9鄰
東園街154巷9弄2號

	黃剛毅
	23323337

	（申請單位負責人簽章，並請加蓋單位章）


2、 目的：
1.集結老人活動據點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力量，藉由活動表演與參與，促進社區長者活力老化與社會參與。
2.透過成果展使社區組織、民眾認識據點之服務與功能，以及老人服務資源。
三、指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四、主辦單位：台北市萬華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
五、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辦理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
              照顧中心、台北市萬華區萬大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聖
              母聖心會(萬華小德蘭堂)、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喜樂人生關懷協會、台北市萬華區新忠社區發展
              協會、楊聖廟、興毅基金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萬華區
              健康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市萬華區馬
              場町社區發展協會
六、實施期程：民國104年10月24日(六)14:00~17:00
七、實施地點：楊聖廟(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99號)
八、活動內容：
(一)活動時間： 民國104年10月24日(六)14:00~17:00
(二)活動地點：楊聖廟廟埕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99號)
(三)參加對象：
  1.指導單位長官、萬華地區相關人員及地方仕紳
  2.參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活動據點之長者及其家屬
  3.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活動據點有興趣之社區民眾及單位
  4.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活動據點之工作人員
  5.萬華區社區民眾
(四)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備註

	15:00~15:30
	開幕致詞
	主辦單位致詞
指導單位及來賓致詞
	舞台區

	14:00~17:00
	動靜態成果展
	※舞台表演：據點老人健康促進活動與課
  程成果的展現。
※由喜樂、小德蘭、保德、馬場町及龍山
  老服5個單位提供9個表演節目，展現
  據點老人的活力。
	動態成果發表舞台區

	
	
	※園遊會設攤：提案以「食」、「醫」、「住」、
  「行」、「育」、「樂」為主題，便於社區
  民眾理解服務意涵。
(1)據點經營經驗分享：老人健康促進服務
  與終身學習課程分享；亦即老人的「育、
  樂」服務認識。
(2)設攤單位的部分：老人的「食、醫、住、
  行」服務資源宣導。
食─萬華區老人餐食服務。
醫─老人健康檢查。
住─老人居家(消防)安全檢查、台北扶老。
行─行動輔具體驗。
育、樂─展現據點老人健康促進活動與課
       程的服務。
其他─服務台、醫護站、茶水(點)區。
	靜態成果發表
攤位區


  註:醫療站由西園醫院提供
九、預期效益：預期表演長者與參觀民眾總人數達1,000人
十、經費概算：壹拾伍萬元整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經費預算
	備註

	
	
	
	
	
	申請經費
	自籌或其他
補助金額
	

	文宣
印刷費
	1
	式
	12,000
	12,000
	12,000
	0
	邀請函100份、紅布條1條、活動宣傳單張10,000張
闖關卡1,000張

	器材
租金費
	1
	式
	15,750
	15,750
	15,750
	0
	音響一組9,000元、椅子300張3,000元會議桌15張3,750元

	佈置費
	1
	式
	44,750
	44,750
	44,750
	0
	舞台8,000元背板(540*270公分)
6,000元據點特色海報站板(四個4,400元)六米宮庭帳5,000元攤位牌3,750元攤位背板架17,600元

	誤餐費
	300
	份
	80
	24,000
	24,000
	0
	5個據點參與表演長者(30份*5個)工作人員與志工80份、攤位(5份*14攤)午餐(當日行前準備至正式活動跨中午)

	交通費
	1
	式
	10,800
	10,800
	10,800
	0
	三據點長者接送公車(3,600元/輛)、器材運送

	宣導費
	1,200
	份
	25
	30,000
	30,000
	0
	據點文宣品-手提袋

	雜支費
	1
	式
	9,200
	9,200
	9,200
	0
	水、文具、紙杯、垃圾袋、沖洗照片

	公共意外
責任險
	1
	式
	3,500
	3,500
	3,500
	
	

	小計
	
	
	
	150,000
	150,000
	0
	


十一、經費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4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方案補助
十二、宣製品：不織布環保袋購物袋
104年萬華區據點服務聯合成果展
                活動場地位置圖             (第2版-104.07.14)
【圖示】
1.  園遊會攤位
 《說明：攤位編號1至15為信義房屋帳篷(3M╳3M)，總計15個
         攤位編號16位於長廊8.9M╳3.55M》
  2.      舞台與座位區塊
  3.      靜態成果展示區
附件1





＊資格：


一、經內政部或本局立案之社會福利非營利法人團體，並於本市提供服務者。


二、組織及財務健全，且無自有建築物者。 


三、組織章程所載服務宗旨及任務，與社會救助、身心障礙、老人、兒童、少年、婦女福利、社區發展等及社會福利服務有關者。


＊評估使用順序：


一、本局委託辦理服務之團體（公辦民營）


二、本局補助之團體


三、民間自行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業務


＊填報資料：


　「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





每年12月





社會局調查社福團體之需求並填列「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予社會局





1個月





將社福團體名冊


提供教育局





該次評估無合適之學校名單





2個月





教育局依社福團體填列使用需求評估是否有合適之學校名單予社會局





該次評估有合適之學校名單





2個月





社會局協同教育局先行場勘，擇定可用之學校





該次會勘未符合需求者





社會局邀請社福團體至學校會勘場地確認需求及多元參與凝聚共識





2個月





該次會勘空間符合需求者





社會局受理會勘符合需求之社福團體申請案，並辦理申請者初審後，將申請書送媒合學校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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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成果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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